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开封市医疗保障局文件

汴医保〔2021〕56号
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

关于印发《开封市医疗保障局 2021 年

宣传工作方案》的通知

各县区医疗保障局、局机关各科室、局属各单位：

现将《开封市医疗保障局 2021 年宣传工作方案》印发给你

们，请结合实际认真抓好贯彻落实。

2021 年 7 月 3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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开封市医疗保障局 2021 年宣传工作方案

2021 年是“十四五”开局之年，也是中国共产党建党 100

周年。开封市医疗保障新闻宣传工作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

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全面贯彻党中央、国务院、省委省政府和

市委市政府的决策部署，在河南省医疗保障局的指导下，坚持以

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，紧密结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

系列活动和党史学习教育活动，进一步宣传我市医保重点改革和

重要政策，用好红色经典，讲好医保故事，把党的声音和医保政

策不断传递到基层和群众中去，切实增强人民群众医疗保障的获

得感、幸福感和安全感。

一、总体思路

以开封市医疗保障局官方网站和微信公众号为基础，以开封

日报、开封新闻广播电视台、开封网等市内主要媒体为主阵地，

加强与省医疗保障局、市政府办公室和市内各级医保部门的沟通

联系，主动策划、突出重点，积极开展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

周年系列宣传和党史学习教育宣传，把我市医疗保障系统持续改

革保障民生的具体举措与工作成效等惠民政策宣传到每一位参

保群众，树立全市医疗保障系统公开透明、勤政为民、担当负责

的良好形象。

二、重点工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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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开展综合性宣传工作(牵头单位:局办公室、局机关各科

室、局属各单位)

1.开展百县千乡万村医疗保障政策宣传活动。(下半年)

2.参与市级新闻发布会，介绍全市医保系统各项工作开展完

成情况。(适时)

3.围绕牵头出台的各项医保政策做好政策解读、答记者问等

针对性宣传工作。(全年)

4.开展 2021 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医保工作的落实情况宣传。

(四季度)

5.加强对局领导出席重要会议、调研活动及作出重大工作部

署的宣传报道。(全年)

6.我市医疗保障系统行风建设宣传。(全年)

7.开展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和党史学习教育宣传。

(全年)

8.制作并发布全市医保系统形象宣传片。(四季度)

(二)加强医保法制化、制度化、信息化建设(牵头科室: 法

规和规划财务科)

9.召开新闻发布会，解读《关于深化医疗保障制度改革的实

施意见》。(二季度)

10.开展医保信息化、标准化建设工作宣传。(适时)

(三)完善待遇保障。(幸头单位：待遇保障科、市医保中心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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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.开展全面做实基本医疗保险和生育保险市级统筹宣传。

(一季度)

12.建立健全职工基本医疗保险门诊共济保障机制政策宣

传。(适时)

13.宣传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试点进展情况。(适时)

(四)规范医药管理。(牵头单位：医药服务管理科、市医保

中心)

14.开展基本医疗保险医用耗材管理暂行办法宣传。(一季

度)

15.开展 DRG 试点启动实际付费宣传。(适时)

(五)推动价格招采改革。(牵头单位:医药服务管理科、市医

保中心)

16.开展国家组织药品、医用耗材集中采购和使用相关宣传。

(适时)

17.开展豫东“3＋3”联盟药品和医药耗材集中采购和使用

相关宣传。(全年)

(六)强化基金监管。(牵头单位:基金监管科、市医疗保障稽

核中心)

18.开展基金监管集中宣传月活动。(二季度)

19.开展《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》宣传。(二季度)

(七)优化医保公共服务管理。(牵头单位:市医保中心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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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.开展全民参保工作宣传。(适时)

21.开展医保经办管理服务宣传。(全年)

三、保障措施

(一)加强组织领导、严格责任落实。

局办公室负责宣传活动的统筹协调，开展全局综合性宣传工

作。各县区医疗保障局、局机关各科室、局属各单位要把政策制

定实施与宣传工作同步考虑，积极谋划宣传活动，提供宣传素材，

协调推进本单位业务工作和新闻宣传工作。

(二)强化工作保障、协同任务推进。

各单位、各科室要认真梳理宣传重点，明确任务分工，创新

宣传模式，调动各方积极性，确保各项宣传工作顺利开展。严格

落实有关规定，加强对宣传资金的统筹和保障，根据宣传形式和

覆盖面，科学合理使用资金，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。

(三)加强沟通协作、务求工作成效。

进一步增进与省医疗保障局、市委宣传部、市政府新闻办公

室等部门的交流沟通，积极完成各项宣传任务。加强同各类媒体

的沟通协作，多渠道、多形式宣传报道医保工作，利用各种力量

做好各项具体宣传活动的实施承办。切实加强系统内宣传发动，

调动各方积极性，确保宣传活动全员参与、全程参与。

(四)加强督促检查、搞好总结考评。

市医疗保障局将定期对各县区、各单位宣传工作开展情况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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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调研，对发现组织不够有力、行动不够积极、成效不够明显的，

及时指出问题、进行重点督导。对各县区、各单位相关宣传活动

开展情况及报送采用信息实行量化记分制，所记分数将作为各单

位宣传工作综合考评的重要依据，并运用于 2021 年度绩效考核。

开封市医疗保障局 2021年7月3日印发


